
■ 调查
涉事组织未民政注册

■追问
“走陵”是否会危及文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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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货郎·搬运公司招聘
平顶山地区司机100名
■工资4000元至8000元
■C1驾驶证即可
■有开厢货车经验者优先
■文员一名,女性,每周休息一天

接举报本市盼盼木门出现假货。
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取缔盼盼木
门原平顶山经销商，期待所有使用过
的消费者查假举报，我们会逐一上门
辨 识 ，查 实 必 有 重 奖! 举 报 电 话 ：
18538978555 13103775016
另对平顶山市区重新招商，有意电询！

盼盼木业集团声明

记者浏览“帝王陵文化研究会”历次活
动纪实文章发现，该组织将其活动称为“走
陵”，并自称“走陵人”。“走陵”范围遍及陕西
诸多唐朝帝王陵，并涉足江苏南京、丹阳等
地陵墓遗址。

此次搬运文物事件，不是其第一次受质
疑。“王朝的废墟”发布的一张微博截图显
示，该组织一名“走陵”活动参与者称，团队
曾在丰陵北门“进行了考古发掘”。

丰陵是唐顺宗李诵与庄宪皇后的合葬
陵，位于今陕西富平县，与崇陵同为“关中唐
十八陵”，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一切考古发掘工
作，必须履行报批手续。地下埋藏的文物，
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私自发掘。

该组织一篇公众号文章还显示，于2014
年聘请了一名原清东陵管委会副主任为“名
誉会长”，聘请了陕西某博物馆馆长为“学术
顾问”。图片显示，“研究会”相关负责人向两
位受聘人士颁发聘书，聘书上加盖了印章。

记者查询民政部中国社会组织网未发
现“帝王陵文化研究会”的注册信息，意味着
其为未经注册的民间团体，没有刻制公章的
资格。 （倪伟）

陕西“走陵人”未经批准擅运帝陵石刻
涉事组织未在民政部门注册；当地主管部门已介入调查

专家表示，事件凸显“走陵”活动监管缺位

最近，一个由文物考古
爱好者组成的“走陵”组织，
因私自搬运唐朝崇陵石刻
文物陷入争议。

该组织名为“帝王陵文
化研究会”。5月2日，“帝
王陵文化研究”微博发消息
称，为更好地保护文物，组
织志愿者将崇陵石刻移位，
并配发了 9张图。图片显
示共十几人参与了活动。

“帝王陵文化研究会”
官方公众号也发布了大量

“走陵”纪实文字。此次活
动开始前，公开在线招募了
参与者。

该组织还聘请了名誉
会长和学术顾问，向其颁发
盖有公章的聘书。而在民
政部中国社会组织网上查
不到该组织的注册信息，证
明为非法社会组织。

新京报记者从崇陵所
在地泾阳县文物旅游局了
解到，当地文物执法部门已
经对该行为展开调查，并称
管理方对所有石刻文物都
不会移动位置。

5月 3日，泾阳县文物旅游局办公
室一名张姓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

“帝王陵文化研究会”搬运石刻行为未
经任何官方渠道批准。

“帝王陵文化研究会”微博中称“与
唐崇陵文管所张老师沟通”，张姓工
作人员表示，经核实，“张老师”为崇
陵文保员。“他们跟文保员说过，文
保员的回答是，你们要经过官方的
正式渠道才能来。不知道他们是怎
么理解的，以为是沟通好的，把微博就
发了。”

张姓工作人员说，在此之前，该“研
究会”曾发布过一条微博预报此次搬运
活动。文保员看到后与“研究会”相关
成员沟通，要求删除，“没有任何官方渠
道，发这个是不合理的，对我们影响不
好。”

“帝王陵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还保留着一篇4月 10日发布的招募通
知，并开通了微信报名通道。

在这篇《关中唐崇陵白虎门石狮碎
块搬迁入文管所文物保护活动》通知
中，“研究会”表示，关中嵯峨山唐崇陵
白虎门的石狮残块遗落分散在山沟之
中，最近发现有残块遗失，经与文管所
张所长沟通，计划搬迁散落在山沟中石
狮小碎残件入崇陵文管所保存，并全程
拍摄记录搬迁过程。

通知中提到的“张所长”，实为姓张
的文保员，非文管所所长。

文物旅游局张姓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泾阳县境内的唐代崇陵和贞陵都在
进行石刻扶正工程，将倾倒的、位置不
正的石刻进行扶正，这是国家批准的工
程项目。“肯定是原地保护，不会搬运。
这些野外石刻不管是残缺的还是完整
的，只要是遗留下来的，都会原地保
护。”

该工作人员表示，咸阳市和泾阳县
文物执法部门已经进入崇陵调查该事
件。

咸阳市旅游发展和文物保护委员
会文物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泾阳
县文物主管部门正在核实情况。未经
官方正式批准，游客直接接触文物的行
为，按规定应由当地文物管理人员阻
止。

近年来，民间团体组织遗址类旅游的现
象，在陕西、山西等文物大省频繁出现。这
些团体多将活动称为“走陵”或“游学”。

这类“走陵”“游学”活动，会不会为文物
安全带来风险？

上述泾阳县文物旅游局张姓工作人员
表示，现在陕西“走陵”活动很频繁，“很多唐
陵都没有进行旅游开发，处在偏僻的地方，
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对文物保护会有一定的
影响。”

该工作人员介绍，大量唐代帝陵石刻在
野外和山上，未对外开放，有些游人会被风
景吸引走过去。原则上管理方不阻止游客
游览，但文保员通过监控能看到游客行为，
发现有涂画、攀爬等违规行为，便会前去阻
止。

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旅游
专家刘思敏认为，保护文物是为了造福当代
民众，不能禁止旅游者实地勘察活动，但必
须在法律框架内活动。“旅游者的活动不能
对遗址现状有任何改变，哪怕出于好意也不
行，因为不专业，而且这不是你的职责，不该
你做。”

刘思敏说，“走陵”团体需要了解相关法
律，包括文物保护法及具体遗址的保护规
定，把握相关规定。如果不是封闭性遗址区，

“走陵”团体活动也需要得到管理人员许可。
同时，文保单位管理方应切实承担起监

管责任。刘思敏认为，目前很多文保单位管
理方对于此类“走陵”活动监管并不健全，管
理方对辖区内游客行为尤其是游客团体要
加强监控。

5月2日，一则微博帖子引发文
物爱好者质疑。

“唐崇陵白虎门南侧石狮被炸，
这快接近二十年前的事……近期实
地勘察发现山沟底下有当年被炸石
狮残件狮爪、狮脸残件碎石块多件，
与唐崇陵文管所张老师沟通后，我们
征集文物保护志愿者把残件搬迁到
白虎门监控下保护。保护文物全民
要实际行动起来、保护文物、人人有
责。”

微博由“帝王陵文化研究”账号
发送，该组织自我简介为“一支以实
地寻访、记录、研究和保护帝王陵墓
古迹的团队”。

随后，这条微博被多名网友质
疑，称其行为违反了文物保护法。

西安某媒体文物领域记者“王朝
的废墟”，质疑该组织在省市两级文
物主管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未履行
手续便搬运文物。

“考古汇网站”账号表示，该行为
涉及搬动文物，甚至在遗址保护区动
土，进行所谓“发掘”，违反了文物保
护法。

资料显示，唐崇陵是唐德宗李适
的陵墓，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位于今陕西省泾阳县城北约
20公里处的嵯峨山南麓。

泾阳县文物旅游局 2016 年曾
制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
崇陵保护管理规划》，规定石刻周
围 2 米范围内不允许耕种、起土、
挖坑。

规划还明确规定，保护工程必须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报批
手续。

[回应]
涉事组织搬运石刻行为

未经官方许可

“帝王陵文化研究会”组织志愿者搬运崇陵石刻，称此举是为更好地保护文物。图/“帝王陵文化研究”微博

[事件]
民间组织擅自

搬运唐陵石刻引争议


